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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是信息革命的时代，人工智能已然投入到智慧司法的建设中。发展智慧司法系统辅助司法工作者

裁决案件，能够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但在智慧司法的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因此，文

章将以我国智慧司法建设实践为切入点，梳理总结智慧司法建设的基本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刻分析智

慧司法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提供应对思路。文章发现智慧司法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包括：1) “算

法黑箱”损害司法正义；2) 规则僵化分散司法裁判；3) 标准不一影响司法系统。以问题为导向，文章

提出的相应对策有：1) 提升算法技术水平；2) 坚持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辅助性工具定位；3) 加强

信息共享，完善智慧司法制度设计，以期能为促进智慧司法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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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the era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pu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judicial system to 
assist judicial workers to adjudicate case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There-
fore, the article will take the practice of China’s intelligent judicial construction as an entry point,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basic status quo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and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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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profoundly analyzing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and providing ideas to cope with them.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justice mainly include: 1) “algorithmic black box” damaging judicial jus-
tice; 2) rigid rules distracting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3) inconsistent standards affecting the judi-
cial system. Taking the problems as a guide, the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1)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algorithms; 2) to insist on the positioning of AI as an auxiliary 
tool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3) to strengthen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de-
sign of the intelligent judicial syste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jud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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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被投入到司法实践

的应用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都能在机器与算法的帮助下更加高效便捷的实现。数字技术对人们生活

产生颠覆式影响的同时，也高频率、深程度地被逐渐投入到司法工作的运用中，悄然改变着司法工作的

方式，持续推动着司法信息化的发展，催生出智慧司法建设一系列伟大成果。毋庸置疑，智慧司法的时

代已经到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智慧司法建设等重要工作，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破解司法困难，切实提高司法领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这是我国司法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 35 号)中指出应当大力推进智慧司法建设，“加

快制定人工智能促进司法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建设集审判、人员、数据应用、司法公开和动态

监控于一体的智慧法庭数据平台，促进人工智能在证据收集、案例分析、法律文件阅读与分析中的应用，

实现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化。” 
在当下社会中智慧司法的建设是一个大命题，作为推进法院现代化的基本方案，已然受到学界和司

法实务部门的强烈关注，将人工智能投入到司法系统的应用中，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各级法院裁决案件的

效率，压缩累积的未决案件数量，将基层法律工作人员从冗杂、重复、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拥有更

多的精力聚焦于刑民等领域的典型疑难复杂案件，为基层法律工作人员减负的同时，进一步减少冤假错

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正确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智慧司法可

持续建设的制度化逻辑方面与既有实践成果之间尚未实现科学衔接，如技术探索、知识结构、算法发展

等领域存在断层现象，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该系统工程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案。”[1]文章立足于

智慧司法建设现状，深度挖掘其面临的风险挑战，给予法律上的回应措施进行防范，以便能够更好发挥

人工智能推动司法智能化的优势，促进科学立法、扎实执法、智慧司法，提高国家治理的数字化水平。 

2. 智慧司法建设发展现状 

梳理我国智慧司法建设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追溯时间相比欧美国家较晚，起步于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之后乘着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向上提升。1986 年在朱华荣和肖开权的主持下，我国首次将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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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并在构建“盗窃犯罪数据模型”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赵廷光教授牵头研

制的“实用刑法专家系统”可以被称作国内首个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司法相结合伟大成果；直至 2002 年以

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与措施促进法院信息化和司法网络系统平台建设，以支持我国人民

法院信息化建设，大大推动了我国法律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进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计算机水平的持

续提升，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的智慧司法建设逐渐向深层次推进，具体表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司法实践

价值不断提高、互联网法院突破传统司法实践、深度合成技术广泛影响司法系统，智慧司法建设走向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 

2.1. 人工智能应用司法实践价值不断提高 

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支持下，各地各级法院、检察院对智慧司法建设工作进行了积极的部署，人工

智能应用于司法场景的实践价值不断提高。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试图用其解决刑事案件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2]无独有偶，贵州深入践行大数据战略行动，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率先建成“贵州政法大数据智

慧云平台”，截止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平台已经聚集了从 1990 年以来的 35.88 万件减刑假释案件电

子卷宗、2018 年以来贵州全省 20.03 万件刑事案件数据、168.98 万件民事案件数据和全省政法干警人员

信息.组建检察工作网，打通智慧检务壁垒；率先实现电子卷宗系统，突破智慧检务办案痛点；率先试点

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 2.0，率先使用智能辅助办案的工具[3]。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推出“24 小时自助

诉讼服务中心”满足了诉讼活动不受时间限制，自助完成立案、文书自取、案件查询、自助缴费等，解

决了当事人在法院非工作时间不能办理的问题[4]。各地积极打造“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体系，推出一

系列信息提取、辅助办案、业务考核等系统，实现各级公安、法院、检察的办案业务网上协同，既提高

了办案水平和效率，又进一步实现法官、检察官考评智能化，降低司法成本，推进智慧司法深层次建设。 

2.2. 互联网法院突破传统司法实践 

随着“智慧司法”的推进，互联网法院也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设，“2018
年 7 月，杭州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互联网法院’。同年 9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集中管辖市辖区内

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基本民事、行政以及轻微刑事案件的第一审。”[5]互联网法院是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

于司法实践的代表产物，便利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立案环节可以在线起诉，庭审环节线上开庭，判决

执行环节可以实时跟踪。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法院能够引用区块链技术，确保电子证据的真实有

效性，更加便利、灵活地线上解决当事人纠纷，一定程度上降低诉讼参与人的总成本，使得具有不同经

济基础的主体也能够充分享有他们所需要的诉讼资源和司法救济，这是对法目的性价值的最直接的反映，

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2.3. 深度合成技术广泛影响司法系统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深度合成技术的出现，对信息获取、人机交互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有

可能成为未来数字空间的基础性技术，同时也给智慧司法的建设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智慧司法的建设可

以对各项司法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利用，通过技术的去中心化构建出一个集约高效的数据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平台，运用代码技术实现法律规则的代码化。具体表现为：在信息检索方面，ChatGPT 可以被用

于智能法律搜索引擎中，公检法机关以及当事人能够更加快速智能地搜索到有关的法律条文以及类似的

案件；在智能法律咨询方面，可以开发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当事人能够与 ChatGPT 深度交互，辅助其

撰写法律合同，分析法律数据与文本，提取关键信息和模式，从而获得更加准确高效的法律意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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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法律服务的门槛。依托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深度合成技术，当前智慧司法的建设已进入“司法 4.0”
时代，“司法 4.0”是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最新应用状态，是指依托人工智能为司法系统设计全方位的

数字服务，旨在获得更加公平的司法决策，帮助司法系统免于重荷，也能避免法官的感情用事[6]。 

3. 智慧司法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尽管将人工智能投入司法系统应用中极大提高了司法工作的效率，在智慧司法建设视域下，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为司法实践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但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工智能固有缺陷等原因，智

慧司法的建设仍然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 

3.1. “算法黑箱”损害司法正义 

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是基于抓取的海量的数据与信息，通过一系列设定的程序与算法得出相应的结

论，但其决策的过程存在客观认知的困难，这就是“算法黑箱”，即“不遵循数据输入、特征提取、特

征选择、逻辑推理、预测的过程，而是由计算机直接从事物原始特征出发，自动学习和生成高级的认知

结果[7]。“算法黑箱”给智慧司法建设带来的法律风险主要有：其一对涉讼主体的信息权利的侵害，其

二算法歧视损害司法公正。人工智能算法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例如在数据库系统的建设过程中，类

案检索系统的参数设置可能不合理。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会歧视某些特定群体，例如可能对某些“地域

与社会经济状态较差的人群”进行系统性歧视[8]。如果被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系统被嵌入的

数据本身存在不公平或歧视，那么其得出来的司法结论也会存在当事人主体不同的偏差。算法歧视对于

司法程序也具有双面性，对于信任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当事人，算法决策会干扰司法人员的介入，从而

使得裁判结果易于当事人的；对于不信任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当事人会导致其并未完全有效的参与到司

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可以视为是对其辩护权的损害。“算法黑箱”容易损害当事人的司

法权利，对司法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消极影响，在构成损害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即使人工智能辅

助司法系统给出的司法建议是合理有效的，也不应该予以采纳。 

3.2. 规则僵化分散司法裁判 

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智慧司法建设以前，法官裁判案件往往依据的是自由心证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三段式推理得出案件结论。引用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后，数据库中存在大量基于过往

案件汇总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裁判规则影响法官的裁决，规则僵化的适用可能导致不利于做出具

有合理性的个案判决。大数据还会通过对法官个人的裁判习惯、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整体分析，厘清该

法官对于类似案件的态度，使得司法裁判多了一些属于法律适用范围之外的要素，影响法官对案件的正

确裁判。法官考虑外界的看法和思路，无法做到自由心证。当法院外部可以评价法官的绩效，可以认定

类似案件法官判决是否与自己的其他判决一致，是否与其他法院或其他法官的判决一致时，法官在裁判

过程中就会被套上枷锁，不得不考虑外界的看法，此时借由裁判文书网生成的司法大数据报告成为悬置

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9]。 

3.3. 标准不一影响司法系统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

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可见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存在横向与纵向两套系

统的，横向层面的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作用于刑事诉讼中，但在其内部系

统中存在不同的关系，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是互相监督关系，检察院系统与公安系统内部上下级是领导

与被领导关系。倘若在智慧司法各层级司法部门只是简单机械的共用一套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不制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82


犹丹 
 

 

DOI: 10.12677/ojls.2023.116882 6154 法学 
 

定切实有效的统一司法标准，则会影响司法制度的正确运用，不同的司法机关会根据该套系统得出不同

的司法判断，各自机关内部的程序不同，适用起来也会产生困难，出现现有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与智

慧司法制度设计不相匹配的情况，进一步造成整个司法系统紊乱。 

4. 完善智慧司法建设的应对思路 

鉴于智慧司法的建设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投入司法实践中带来的现实困境不

能忽视，应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司法裁判、司法系统多方面对这些风险进行规制和回应，坚持司法人

工智能在裁判过程中的辅助性、工具性地位，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优势，完善智慧司法的

建设。 

4.1. 提升算法技术水平，促进司法公正 

“算法黑箱”尽管是人工智能技术不可避免的缺陷，但仍然可以通过提升算法技术水平使其缓解。

首先应当提高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的技术水平，增强应用深度，尽可能完整的、大量的将更多的法律

规范、法律经验、法律裁判案件等基础知识输入该系统，作为其辅助司法活动进行的数据和信息，数据

和信息愈加完全，辅助司法的结论愈加可靠，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司法的深度结合，从而增强算法的可

解释力，降低“算法黑箱”辅助司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重要的是，持续长期的对人工智能辅助司法

系统进行监控，优化技术与司法资源的双重配置，提高智慧司法系统的灵活性，满足不同时期的智慧司

法建设需求，在录入信息的第一步就减少掉主体歧视性信息，排除掉涉及主体私人的信息，构建充实且

完备的司法数据库，公开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输入数据以及运行机制，减轻算法歧视，优化司法决策，

提高司法裁判结论可解释性，切实推进司法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4.2. 坚持人工智能辅助定位，增强司法判决准确性 

智慧司法建设应当坚持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性定位，坚持以法官或检察官为中心的弥散性与主体决

策体制[10]。人工智能投入到司法系统的使用可以减少积压的未决案件，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不能仅仅因

为提高司法效率而牺牲掉司法判决活动中该有的审慎，司法活动关乎当事人合法权利是否得到正当维护，

关乎着司法正义、司法权威是否得到有效贯彻。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必须厘清其辅助性工具的定位，

法官居于裁判活动的中心位置，对于个案判决结论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应当成为人工智能裁判规则的僵

化适用者。“司法裁判并非单向度的推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向着普遍实践论证开放的复杂活动，即向

着道德、伦理和实用性理由开放。而智能技术是无法涵摄复杂的司法裁判的全部过程和全部信息，概率

建模使得司法裁判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操作之下简单化、扁平化，导致潜在的“司法要素限缩。”[11]
司法裁判是一项极其复杂、兼具经验价值的活动，在裁判过程应当避免“智能主义”、“数据主义”对

法官自由意志的侵蚀，尊重法官基于自由心证原则，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多年法治经验判决得出

的结论，保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在具体司法决策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分依赖，避免僵化的适用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得出量刑结果。在智慧司法建设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和司法独

立性，坚持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工具性定位，才能提高民众对司法权威的遵从性。 

4.3. 加强信息共享，完善智慧司法制度设计 

智慧司法的建设涉及到司法部门的各方面，传统司法体系下公检法各部门分别具备不同的运作系统，

因此智慧司法的各层级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共建共享，在符合我国司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人

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的司法标准，横向司法制度设计层面，强调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纵向司法制度设计层面，垂直领导机关严格适用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的规则要求，上下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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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部门则应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符合当地法治状况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条件对该规

则进行充分适用。同时，智慧司法的制度建设应当重视对技术权力的掌握，既要坚持司法部门的应有职

能，又要注重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智慧司法背景下，我们要立足于权利衡平权力的法理，遵

循良性互动的人机耦合方向，建构与探索司法智能化权利保护的理论新体系与规制新路径。”[12]智慧司

法的建设要增强司法机关各部门信息的共建共享，构建符合办案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办案规律，

符合我国司法现实情况的智慧司法制度。 

5. 结论与展望 

近几年来中国智慧司法的建设愈加受到重视，逐步建立以“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司

法行政”为核心的智慧司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效率不

高、司法公信力不足、司法协同不畅等问题[13]。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系统的应用切实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

促进了司法公正。但仍然要看到司法决策中面临着“算法黑箱”、裁判规则僵化、裁判标准不统一带来

的一系列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与权威的问题，高质量智慧司法建设的目标仍然还有很多道路要走，应当

切实提升算法技术，坚持法官居中裁判、人工智能辅助性工具定位的原则不动摇，加强司法部门信息共

享机制，才能构建更加完备的智慧司法制度，促进智慧司法可持续发展，提高公正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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